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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对外投资深圳旺金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快速落地，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市公司”或“公司”）的全资控股孙公司上海巨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

加网络”）拟以人民币 51,894.71 万元受让深圳旺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旺金金融”或“标的公司”）30.5263%股权，并以人民币 30,000.00 万对旺金

金融进行增资，交易完成后，巨加网络将合计持有旺金金融 40%股权。同时，旺

金金融股东吴显勇、李志刚及珠海横琴旺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珠海横

琴汇金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合计旺金金融 11%股权的表决权

委托给巨加网络行使，届时巨加网络将合计享有旺金金融 51%的有效表决权，籍

此旺金金融成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 

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以 7 票同

意、0 票否决、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孙公司对外投资深圳旺金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的议案》。同日，巨加网络在上海市松江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投

资协议》等文件。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交易对手方的基本信息 

(一)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名称：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信德”）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6824506815 

3. 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 03 日 

4.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 545 号美丽家园 3 层

办公楼 45 号房间 

6. 法定代表人：曾浩 

7.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为客户提供

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服务及证监会同意的其他业务。 

8. 广发信德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二)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 名称：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重工”）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900730802320F 

3. 股票编码：002487 

4. 股票简称：大金重工 

5. 成立时间：2003 年 09 月 22 日 

6.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7. 注册地址：阜新市新邱区新邱大街 155 号 

8. 法定代表人：金鑫 

9. 主营业务：钢结构制造、安装，金属门窗制造、安装，海洋工程，石化、

港口机械制造，电站锅炉附机制造，风电设备制造，建筑机械制造。（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 大金重工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三) 李志刚（旺金金融创始人股东） 

1. 身份证号码：14243319********15 

2.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人才大市场大厦 

3. 李志刚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四) 吴显勇（旺金金融创始人股东） 

1. 身份证号码：36242819********32 

2.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900 号 

3. 吴显勇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五) 广州粤铂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名称：广州粤铂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粤铂星”）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A1TW8R 

3. 成立时间：2015 年 9 月 10 日 

4.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5.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云山诗意人家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

楼）13 层 1301 房自编 X1301-G518 号 

6.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银粤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7. 主营业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粤铂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六) 广州依云伴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名称：广州依云伴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依云伴水”）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AB244L 

3. 成立时间：2015 年 10 月 10 日 

4.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5.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云山诗意人家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

楼）13 层 1301 房自编 X1301-F203 号（部位/室） 

6. 执行事务合伙人：欧文志 

7. 主营业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8. 依云伴水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七) 珠海康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 名称：珠海康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远投资”）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2324064XG 

3. 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18 日 

4.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5.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1178 

6.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康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 主营业务：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法律允许的其他投资活动，

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投资顾问、投资管理。 

8. 康远投资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三、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 旺金金融概况 

1. 公司名称：深圳旺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5680876D 

3. 成立时间：2012 年 05 月 04 日 

4.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A 座 4 层 

6. 法定代表人：吴显勇 

7. 注册资本：6,517.8725 万人民币 

8. 主营业务：旺金金融是一家集移动化、数据化、自动化、智能化、开放

平台为一体的科技金融企业，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风控的运用，



为市场提供创新的金融技术解决方案，旗下投哪网（www.touna.cn）为有资金需

求的借款者和有闲散资金的投资者提供安全、便捷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 

(二)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已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以下简称“安

永”）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根据其出具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安永华明(2017)

专字第 60617954_B11 号），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25,024.42 161,490.39 

净资产 43,510.97 27,609.68 

营业收入 70,618.88 86,955.56 

净利润 15,445.50 21,183.55 

(三) 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吴显勇 1,974.3190 30.2909% 1,820.9573 24.1282%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94.1813 27.5270% 755.4684 10.0102% 

李志刚 1,255.8963 19.2685% 1,025.8538 13.5928%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766.8085 11.7647% 383.4043 5.0802% 

广州粤铂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93.3042 4.5000% 146.6521 1.9432% 

广州依云伴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5894 0.5000% 16.2947 0.2159% 

珠海康远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9.7802 0.4569% 8.5820 0.1137% 

珠海横琴旺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5.4968 2.8460% 185.4968 2.4579% 

珠海横琴汇金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5.4968 2.8460% 185.4968 2.4579% 

上海巨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  3,018.8041 40.0000% 

合计 6,517.8725 100.0000% 7,547.0103 100.0000%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巨加网络就收购旺金

金融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协议》等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 《股权转让协议》 

1. 股权转让对价 

股权转让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30.5263%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51,894.71 万元转让给巨加网络，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

其中吴显勇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2.353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4,000.01 万元转让

给巨加网络；广发信德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5.9364%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27,091.88 万元转让给巨加网络；李志刚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3.5294%的股权，作

价人民币 5,999.98 万元转让给巨加网络；大金重工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8823%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10,000.00 万元转让给巨加网络；粤铂星将其持有的标的公

司 2.250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3,825.00 万元转让给巨加网络；依云伴水将其持

有的标的公司 0.250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425.00 万元转让给巨加网络；康远投

资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0.3252%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552.84 万元转让给巨加网络。

上述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转股前 转股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吴显勇 1,974.3190 30.2909% 1,820.9573 27.9379%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94.1813 27.5270% 755.4684 11.5906% 

李志刚 1,255.8963 19.2685% 1,025.8538 15.7391%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766.8085 11.7647% 383.4043 5.8824% 

广州粤铂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93.3042 4.5000% 146.6521 2.2500% 

广州依云伴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5894 0.5000% 16.2947 0.2500% 

珠海康远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9.7802 0.4569% 8.5820 0.1317% 

珠海横琴旺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5.4968 2.8460% 185.4968 2.8460% 

珠海横琴汇金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5.4968 2.8460% 185.4968 2.8460% 

上海巨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 1989.6663 30.5263% 



股东名称 

转股前 转股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6,517.8725 100.0000% 6,517.8725 100.0000% 

2. 付款时间及方式 

交割日1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付款事宜（以发生在后时间为准）之

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巨加网络向交易对手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共

计人民币 51,894.71 万元。 

3. 协议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股权受让之日及大金重工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之日（以发生在后时间

为准）起生效。 

4. 违约条款 

除不可抗力以外，协议的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

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的，

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或《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二) 《投资协议》 

1. 投资金额 

巨加网络以人民币 30,000.00 万元认购标的公司新增人民币 1,029.1378 万元

的注册资本（剩余部分人民币 28,970.862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占增资后标的公

司全部股权的 13.6364%；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7,547.0103 万元。上述增资完成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巨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989.6663 30.5263% 3,018.8041 40.0000% 

吴显勇 1,820.9573 27.9379% 1,820.9573 24.1282% 

李志刚 1,025.8538 15.7391% 1,025.8538 13.5928%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5.4684 11.5906% 755.4684 10.0102%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83.4043 5.8824% 383.4043 5.0802% 

                                                             
1 交割日：巨加网络同日签署的《投资协议》所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且就该《投资协议》约

定的增资事项向标的公司所在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获得工商部门出具的受理通知文件之日。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珠海横琴旺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5.4968 2.8460% 185.4968 2.4579% 

珠海横琴汇金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5.4968 2.8460% 185.4968 2.4579% 

广州粤铂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6.6521 2.2500% 146.6521 1.9432% 

广州依云伴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2947 0.2500% 16.2947 0.2159% 

珠海康远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8.5820 0.1317% 8.5820 0.1137% 

合计 6,517.8725 100.0000% 7,547.0103 100.0000% 

2. 付款时间及方式 

巨加网络应于交割日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付款事宜（以发生在后时

间为准）之日后 15 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将其本轮投认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30,000.00 万元，汇入标的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 交割条件 

(1) 标的公司应已于本协议签署日前向巨加网络提交令巨加网络满意的为实

施本轮交易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

议、在册股东关于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的说明/承诺、在册股东关于放

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的说明/承诺等，且该等法律文件应已生效且在交割日维

持完全有效； 

(2) 标的公司及现有股东应已适当签署和交付了本协议及其他附属文件和交

易文件，且本协议应已生效并在交割日维持完全有效；标的公司、现有股东签署

了符合巨加网络要求的经修订的章程以及其他与标的公司变更有关的其他文件； 

(3) 标的公司与创始人股东的陈述与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均是真

实和准确的，标的公司在商业、技术、法律、财务等方面无重大不利变化，没有

分红、利润分配或其他超出标的公司正常运营范围的事项，并且标的公司与现有

股东应已向巨加网络交付了交割确认函； 

(4) 标的公司及创始人股东不存在任何既有的或潜在的、由任何政府及其工

作部门提起的或向任何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提起的、针对创始人的或标的公司的或



试图限制本协议所述交易或对本协议所述交易造成重大不利改变的任何诉求； 

(5) 创始人股东、标的公司未曾存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

并且合理预期不会发生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该等事件； 

(6)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如有）均依照适用的法律合法成立、有

效存续、信誉良好、依法运营，不存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并

且合理预期不会发生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该等事件； 

(7) 创始人股东、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运营所涉及业务方向、知

识产权等情况无重大不利变化； 

(8) 创始人及各方共同确认的标的公司核心员工和标的公司应已经签署并向

巨加网络提交了令巨加网络满意的员工劳动合同、保密协议、无形财产所有权协

议及竞业限制协议，并已全部到岗，在标的公司全职担任相应职位； 

(9) 协议所含的应由创始人股东于交割日或之前履行的承诺和约定应在所有

重大方面均已履行完毕； 

(10) 巨加网络、标的公司、创始人应已获得实质和形式上令各方满意的、

为完成本协议所约定事项所必要或需要的内部及外部的所有授权、同意、命令和

批准以及所有第三方同意； 

(11) 标的公司及创始人应在交割日前尽一切努力促使标的公司： 

（a）在根据本协议、章程、商业计划书及预算等的规定按照常规经营从事

标的公司业务，并尽其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持标的公司目前的业务运营； 

（b）保持标的公司拥有的或使用的所有资产和财产的现状（正常损耗除外）； 

（c）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标的公司应及时书面告知巨加网

络以下事项，并与巨加网络讨论前述事项对标的公司的影响，进而保证标的公司

将按照合理方式稳定运营： 

（i）标的公司的股本结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业务、前景或经营的

对标的公司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的变更； 

（ii）签署包含非正常条款（包括但不限于长期、条件苛刻的条款）的协议

以及关于前述事项的任何协议或提议、意向； 

（iii）政府部门批准/登记的进展情况（如适用）。 

（d）未经巨加网络事先书面同意，标的公司不进行或不得同意进行《投资



协议》中约定的严重影响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业务发展的事项。 

(12) 交易各方已全面履行《投资协议》等文件中相关涉及交割日前事项的

陈述与保证。 

4. 交割时间 

协议各方确认在上述所列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

次交易交割。 

5. 业绩承诺 

在本次交割日后，创始人股东共同向巨加网络承诺：标的公司按照中国会计

准则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

币 23,000.00 万元、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5,000.00

万元，如标的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则创始人股东对巨加网络予以补偿，或回购

巨加网络在本次交易中持有的股权。 

(1) 标的公司未能完成 2017 年度业绩承诺： 

(a) 业绩补偿 

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但不低于各

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70%时，补偿原则为： 

创始人股东以股权形式向巨加网络进行补偿，该部分股权对价为零元或法律

允许的最低对价； 

补偿的股权比例=[(当年承诺净利润 -当年实际净利润 )/当年承诺净利

润]*40%*创始人股东于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 

(b) 现金回购： 

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2017 年承诺净利润的

70%，巨加网络有权要求创始人股东以现金形式回购其持有的下列股份：1）本

次通过增资人民币 3 亿元（下简称“本轮投资人增资总额”）获得的公司 1,029.1378

万股股权；2）通过受让方式作价人民币 1 亿元（下简称“创始人股权转让对价总

额”）取得的创始人股东 383.4042 万股股权；3）部分通过受让方式作价人民币

41,894.6810 万元（下简称“非创始人股权转让对价总额”）取得的非创始人股东

股权（该部分回购股权数量=受让的非创始人股权转让总量 1,606.2621 万股*[（承



诺净利润*70%-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70%]，且不超过 1,606.2621 万股）。 

回购价格=｛本轮投资人增资总额+创始人股权转让对价总额+非创始人股权

转让对价总额*[(承诺净利润*70%-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70%]｝*(1+10%*投

资月份数/12)； 

若巨加网络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于 2017 年度业绩考核期完成回购后，2018

年公司业绩承诺不再履行；而若按照上述公式计算所得未能完成回购本轮投资人

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的，则对未能完成回购的剩余部分 2018 年公司业绩补偿、

回购均按照本公告“四、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二）《投资协议》/5.业绩承诺/(2)

标的公司未能完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进行。 

(2) 标的公司未能完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a) 业绩补偿 

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利润但不低于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70%时，补偿原则为： 

创始人股东以股权形式向巨加网络进行补偿，该部分股权对价为零元或法律

允许的最低对价； 

补偿的股权比例=[(当年承诺净利润 -当年实际净利润 )/当年承诺净利

润]*40%*创始人股东于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 

(b) 现金回购 

1)标的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低于 2018 年承诺净利润的 70%且

2017 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达标未触发回购条款或巨加网络未要求进行任何回购

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同本公告“四、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二）《投资协议》

/5.业绩承诺(1)标的公司未能完成 2017 年业绩承诺(b)现金回购”； 

2)标的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低于 2018 年承诺净利润的 70%且

2017 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未达标已触发回购条款且巨加网络已按照协议约定实

施回购的，巨加网络有权要求创始人股东以现金形式进行回购： 

回购股权的数量=巨加网络持有的剩余的通过受让方式取得的标的公司股权

数量*[(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70%-2018 年度实际净利润)/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

*70%]，不超过持有的剩余通过受让方式取得的标的公司股权数量 



回购价格=巨加网络剩余的通过受让方式取得的标的公司股权所支付的对价

*[(承诺利润*70%-实际利润)/承诺利润*70%]。 

（3）其他约定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2018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70%

而触发上述回购条款的，则巨加网络有权选择是否要求创始人股东进行回购或以

经巨加网络书面认可的其他双方约定的解决方式进行替代履行。 

6. 董事会及管理人员安排 

本次交割日后，标的公司董事会席位为 7 席，其中巨加网络委派 4 席；巨加

网络有权向标的公司委派首席财务官（CFO），全面负责标的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7. 表决权委托 

标的公司创始人股东及管理层持股平台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1%股权

的表决权委托给巨加网络行使，届时巨加网络将合计享有标的公司 51%的有效表

决权。 

8. 投资诚意金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受让及投资事宜之日后 3 个工作日内，巨加网

络向标的公司支付投资诚意金人民币 10,000.00 万元，该笔投资诚意金不属于投

资款项或者投资定金等性质，巨加网络有权随时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要求标的公司

返还已支付的投资诚意金，但应当允许标的公司在适当的时间内返还。 

如本轮交易及前次股权受让因巨加网络的原因未能完成交割，则巨加网络已

支付的全部投资诚意金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将全部转为对标的公司的增资款投

入标的公司，具体增资事宜由协议各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9. 协议生效 

《投资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轮投

资之日及大金重工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轮交易之日（以发生在后时间为准）起生效。 

10. 违约条款 

如任何一方未正当完全履行其根据《投资协议》所负义务或者任何一方根据

《投资协议》所做的陈述与保证是重大不真实的，该方应被视为违约；在不影响

上述一般性约定的前提下，如标的公司或创始人的任何一方发生上述违约行为，



标的公司、创始人均应当按照《投资协议》的具体约定共同且连带地承担违约责

任。 

五、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互联网企业，定位三大核心业务：互联网娱乐、互联网金

融科技与互联网医疗。本次投资为公司在互联网金融科技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布局，

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快速落地，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创始人股东作出的业绩承诺：旺金金融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经审计并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23,000.00 万

元，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5,000.00 万元，因此，本

次交易可为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由于宏观经济运行及行业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旺金金融的业务拓展和盈

利存在一定风险，亦存在实际盈利未能达到《业绩补偿协议》中约定业绩承诺的

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旺金金融的后续业务发展情况和经营管理运作，以及时采

取相关措施并降低风险。 

七、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以增资形式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注入巨加网络，以支付本次交易中的股权转让对价和增资款，《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的议案》需经过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如相关议案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巨加网络将通过自有资金完成

本次交易。 

八、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3. 《投资协议》；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报

告编号：安永华明(2017)专字第 60617954_B11 号）。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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